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及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1
对已取得成品油经营资格的

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检查
行政检查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183项：“商
务部、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石油成品油批发、仓储、零售经营资格审批”。

2.【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9〕42号）第十七条：
“扩大成品油市场准入。取消石油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将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下放至地市级人民
政府，加强成品油流通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安全保障措施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9〕18号）第二条第（三）项：“对下放审批权的事项，要同时调整监管层级，确保审批监管

权责统一”。
3.【部委规章】《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2006年12月商务部令第23号，根据2015年10月28日《商务部关于修改
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辖区成品油市场的
监督检查，及时对成品油经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第三十二条：“成品油经营企业年度检查的主要
内容是：（一）成品油供油协议的签订、执行情况；（二）上年度企业成品油经营状况；（三）成品油经营企业

及其基础设施是否符合本办法及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四）质量、计量、消防、安全、环保等方面情况。”

市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成品油零
售企业的年度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
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部委规章】《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2006年12月商务部令第23号，根据2015年
10月28日《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决定》修正）第四十一条：“商务
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
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的。”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
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县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成品油零
售企业的年度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
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2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1.【行政法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15号，2019年6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公安、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报
废机动车回收活动实施有关的监督管理。”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
应当加强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公布抽查事项
目录，明确抽查的依据、频次、方式、内容和程序，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和查处
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市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
车回收企业的监督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
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行政法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号，2019年6月1日起施
行）第二十五条：“ 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
管理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监
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国家
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县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
车回收企业的监督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
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3
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
动的检查

行政检查

1.【部委规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2017年4月商务部令2017年第1号，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九
条：“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采取“双随机”办法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实施日常监
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供应商、经销商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二）询
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说明情况；（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
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四）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其他措施。”

市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汽车销
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
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部委规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2017年4月商务部令2017年第1号，自2017
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
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汽车销售及其相
关服务活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
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
追责情形。

县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汽车销
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
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